
新進公務人員廉政參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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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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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 31 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公約
，目的在於指導提供
各國政府反貪腐之法
制和政策

行政院擬具公約施
行法，並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 104年
12月 9日生效

職司國家廉政政策
規劃，執行反貪、
防貪及肅貪之專責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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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廉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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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
發展 法治 生活

品質

公民意識
社會價值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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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頒為我國廉政政策執行最高指導方針行政院函頒為我國廉政政策執行最高指導方針

採「國家廉政體系 」概念採「國家廉政體系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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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廉政建設的成敗關鍵，除了機關首長
的決心，更有賴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

具
體
策
略

具
體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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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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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觀念

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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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託關說



1. 請託關說 - 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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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人
物

案
例
概
述

老王為避免自家頂樓加蓋違建被拆除，透過老
李拜託小張免於拆除

1. 請託關說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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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張係公務員，因為違建是否拆
除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使
得老王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老王透過老李的要求（拜託），
係具體個案，會因為小張的決定
執行與否，而影響其權利，屬本
規範之請託關說態樣行為。

公務員小張應於接獲請
求之日起 3 日內，簽報
長官說明並向政風機構
報備，且應依法辦理，
不得因受到請託關說而
為違法之處理。

1. 請託關說 - 案例研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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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贈財物



2. 受贈財物 -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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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人
物

案
例
概
述

老李收受小陳所贈送之高級水果禮盒

2. 受贈財物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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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為公務員且承辦
採購業務，與機關採
購案承攬廠商小陳間
屬於「與其職務有利
害關係者」

2. 受贈財物 - 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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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飲宴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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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飲宴應酬 - 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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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人
物

案
例
概
述

老劉邀請小沈參加尾牙活動

3. 飲宴應酬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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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沈服務之學校與老
劉具有承攬契約關係
存在，二人之間屬於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故小沈參加
廠商舉辦之尾牙活動
則屬飲宴應酬範圍。

如認為係屬本規
範第 7 點第 2 款
，因民俗節慶公
開舉辦之活動且
邀請一般人參加
之範疇。

小沈應先簽報
校長並知會政
風機構後，方
能出席。

3. 飲宴應酬 - 案例研析



4. 禁止涉足不妥當場所及不當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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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查案過程因蒐證需要，雖尾隨對象進入不妥當場
所，考量該行為乃出於公務需要，尚屬理由正當，
惟小鄧應於事先或事後 3日內簽報長官同意

4. 禁止涉足不妥當場所及不當接觸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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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規範（演講撰稿）

與其職務有利害
關係者籌辦或邀
請，應先簽報其
長官核准及知會
政風機構登錄後
始得前往 §14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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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鄭為公務員，轄管
業務與建築師公會有
業務往來，屬「與其
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為避免遭質疑藉勢獲得利益，小鄭所取得之報
酬，每小時鐘點費不得超過 5,000元、領取稿
費每千字不得超過 2,000元外，同時需要簽報
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始得前往。

5. 其他規範（演講撰稿） - 案例



公務倫理之服從分際

32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刑法

規範條文 第 2、 3條 第 17條 第 21條第 2項

規範內容 長官就其監督範圍
以內所發命令，屬
官有服從之義務。
但屬官對於長官所
發命令，如有意見
，得隨時陳述。公
務員對於兩級長官
同時所發命令，以
上級長官之命令為
準，主管長官與兼
管長官同時所發命
令，以主管長官之
命令為準。

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
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
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
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
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
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
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
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
員無服從之義務。前項情形，
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令者
，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
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
回其命令。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
命令之職務上行為
，不罰。但明知命
令違法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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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人
物

公務倫理之服從分際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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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之服從義務 甲順應長官關說，
違反採購保密規定

甲應進行請託關說登
錄

公務員服務法
第 2條

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 17條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 3條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 11 點

屬官對於長官所
發命令，如有意
見，得隨時陳述
。

長官命令有違反
刑事法律者，公
務員無服從之義
務。

甲明知採購評選委員會委
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應予
保密之規定，卻仍順應長
官命令予以洩漏，符合刑
法第 21條第 2項要件，
經檢察官以違反刑法及貪
污治罪條例等相關罪嫌提
起公訴。

甲應於 3 日內將請託
關說內容逕行知會該
機關政風機構登錄備
查，以保護自身權益
，不應為順從長官而
致觸犯刑責。

公務倫理之服從分際 -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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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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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因「違法執行職務、
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
為」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
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
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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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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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11條：
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
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公
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
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銓敘部部法一字第 1003486746 號書
函：仲介土地買賣行為因屬不動產經紀
人員執行仲介業務之範圍，故有違公務
員服務法第 14條兼職之限制規定，經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申誡 1次。

懲戒處分 -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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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懲戒法第 2 條第 1 款 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 ( 謹慎勤勉 )

劉五主任雖與當日飲酒對象尚無職務利
害關係，惟其違法酒駕，違反刑法第
185 條之 3事證明確。

本案致兩名學生死亡，情節重大且全國
輿論關注，嚴重影響機關及公務員之聲
譽。

懲戒處分 - 案例 2



懲戒處分 - 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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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處處分

41



懲處處分 - 案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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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處處分 - 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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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措施－停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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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

當然
停職

第 4條
如公務員被通緝、羈押、受褫奪公權之
宣告確定或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
告在執行中者，其職務當然停止。

先行
停職

第 5 條 第 18 條
1.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對於移送之

懲戒案件，認為情節重大，有先行停
止職務之必要者，得通知被付懲戒人
之主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

年終辦理之考績結果，應自次
年 1月起執行；一次記二大功
專案考績及非於年終辦理之另
予考績，自主管機關核定之日
起執行。但考績應予免職人員
，自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
前，應先行停職。

2. 主管長官對於移送監察院審查或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審理而認為有免除職務
、撤職或休職等情節重大之虞者，得
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

並非懲戒之一種
，僅屬暫時措施
。



法務部廉政署與政風機構於行政責任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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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刑事犯罪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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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人
物

案
例
概
述

1.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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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係指應保守秘
密之物或文書資料，脫
離本人之持有，而移交
於他人持有。

是否因洩漏或交付獲得利益？

否 是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違背職務之行為受賄罪

1.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 法條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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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 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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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 案例

案
例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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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
併用
時常
併用

2.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 法條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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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 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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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侵占公有財物罪 -案例

案
例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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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侵占公有財物罪 -法條依據、案例研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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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人
物

4.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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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案例概
述

愛財子向買單王
暗示交付賄款

愛財子向買單王
暗示交付賄款

愛財子以贊助研究
經費為由詐取賄款
愛財子以贊助研究
經費為由詐取賄款

買單王因陷於錯誤
而交付賄項

買單王因陷於錯誤
而交付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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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339條第 1項詐欺取財罪之特別規定
，除行為人必須為公務員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外，更須具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所有之特別主觀構成要件，始能構成犯罪。

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
以利用，其所利用者不論係
職務本身所固有之事機，抑
或由職務所衍生之事機均包
括在內，亦不以職務上有最
後決定權為限。

4.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法條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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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案例研
析

可處 7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 6,000萬元以下
罰金。 



5. 違背與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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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職務行賄罪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1項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

「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
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者，處 1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300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
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萬
元以下罰金。」

給公務員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要求公
務員做「違法」的行為

給公務員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要
求公務員做「合法」的行為

兩者皆需含「對價關係」，即「行賄者給受賄者好處，與行賄
者請受賄者為一定行為間具有『關聯性』」。至於關聯性成立
與否，則由法院就具體個案認定之；此外，行賄人本身也需具
備「行賄之故意」，才可成立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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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人物

5-1. 違背職務行賄罪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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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違背職務行賄罪 -案例概述
A公司某廠未於期限內申請優惠稅
率

廠長送禮哥將賄款交付予不知情之局
長清廉嫂，欲請託清廉嫂違背職務

承辦科長乖乖妹發現內容物有異，
即依法妥處

政風人員正氣哥隨即陳報 B 縣政府
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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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違背職務行賄罪 -案例研析

案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
結，將送禮哥以涉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1項提
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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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案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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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概
述

案
例
概
述

案
例
研
析

案
例
研
析

5-2.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6. 圖利罪 - 法條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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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行為人主觀上限於直接故意，且限於使他人
獲得不法利益之「結果犯」，若行為人無法造成他
人獲得不法利益之結果，因本條不處罰未遂犯，故
不構成該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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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 便民

行為人是否明知故意 有明知故意 無明知故意

行為人是否違反法令 違反法令 不違反法令

他人獲得之利益 不法利益 合法利益

圖利與便民界限

6. 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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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利罪 - 案例

案
例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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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利罪 - 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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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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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定義

刑法第 10條第 2項公務員
之定義，已於民國 95年 7
月 1日修正生效施行

國營事業員工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
業務，因自招標、決標、履約管理、
至驗收，均屬完成採購作業之各階段
行為，為依法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屬授權公務
員，亦為刑法上公務員



常見違失態樣及廉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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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
數量

二 製作底價未扣除應扣減項目，致廠商得利

三 洩漏應保密之廠商投標文件

四 機關辦理採購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先行公布底價

五 辦理工程檢驗怠忽職責、檢驗不實

六 遵從主管指示虛報他項預算，施作無預算之工程

七 對於違背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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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失態樣 1
-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
案例概述

A公司得標甲機關之工程 機關首長乙要求A公司超額施
作

超額施作部分遭乙要求贈與 甲機關另行規劃已施作工程，
浮報工程價額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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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失態樣 1
-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

乙對於公用工程納骨櫃之增設，明知納骨塔興建工程已搶先施作，並
經 A完成贈與，仍另行招標並重複設計，浮報價額及數量。

違反

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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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概
述

案
例
研
析

對於核給承包商級配數量
時，應扣除瀝青混凝土之
厚度費用，未扣除費用

廠商因溢領回填
級配工程款受有
利益

常見違失態樣 2
-製作底價未扣除應扣減項目，致廠商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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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失態樣 3
- 洩漏應保密之廠商投標文件

甲利用負責辦理工程採購案
之機會，將 A 公司所投標之
服務建議書，洩漏及交付予 B
投標廠商

甲
技正

B
投標廠商

甲之行為已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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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失態樣 4
- 機關辦理採購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先行公布底價
案
例
概
述

案
例
研
析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3項前段：「底價
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
應保密。」

甲過失洩漏底價，違
反刑法第 132條第 1
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罪，遭法院判處有期
徒刑 6月，緩刑 2 年
。

甲因擔任採購案件開標主持人
，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已先行公
布底價，已違反採購人員倫理
準則規定，記申誡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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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失態樣 5
- 辦理工程檢驗怠忽職責、檢驗不實

施工偷工減料

擅離職守、檢驗不實，並於
工程日報等書類表報作不實
登載，涉圖利及偽造文書罪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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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失態樣 6
-遵從主管指示虛報他項預算，施作無預算之工程

某單位
主任 屬員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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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利用辦理補助轄內各中小學改善飲用水設施工
程經費機會，違背職務與 A勾結，讓 A得以其所
有或投資之其他協力廠商相互陪標、圍標等方式
，得到多數學校飲用水工程標案， A並於每件得
標工程中支付一成工程費回扣予甲。

案
例
人
物

案
例
概
述

常見違失態樣 7
- 對於違背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經辦採購案件收受賄賂



82

常見違失態樣 7
- 對於違背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經辦採購案件收受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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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請承包商代繳帳單或紅白帖

常見違失態樣 7
- 對於違背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某單位
副主管

甲

工程
承包商

對於採購案有指
揮監督權限，依
採購法為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人員

法院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判處甲有期徒刑 8年，褫奪公權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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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至夜店消費，要求承包商人員簽帳付款

常見違失態樣 7
- 對於違背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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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至夜店消費，要求承商人員簽帳付款

常見違失態樣 7
- 對於違背 /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與利益衝突迴避案例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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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公職人員利益衝
突迴避法適用對象。
仍須遵守採購人員倫
理準則。

採購人員不得利用職務關係媒介
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爰依採購
人員倫理準則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調離甲之職務，以迴避採
購業務。

承辦採購人員

採購人員媒介親友至廠商處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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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為財產申報義務人
，亦為利衝法規範對
象

甲為財產申報義務人
，亦為利衝法規範對
象

經法務部依利衝法第 15 條規定
，予以裁處罰鍰。
經法務部依利衝法第 15 條規定
，予以裁處罰鍰。

辦理採購之機關主管為得標廠商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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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單位辦理採購，履約中發現承包商
負責人為直屬監督機關主管之胞弟

兄弟

雖甲主管未對該財物採購案為實質監督
行為，惟採購單位受甲任職機關之監督

違反利衝法第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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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瀆職案件

91

民眾如果發現公務員疑涉犯以下各罪之案件，均可向
法務部廉政署或公務員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檢舉：
民眾如果發現公務員疑涉犯以下各罪之案件，均可向
法務部廉政署或公務員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檢舉：



受理檢舉方式

92



檢舉獎勵措施

93

檢舉獎金發給標準檢舉獎金發給標準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15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新臺幣 670萬元以上至 1,000萬元

10 年以上未滿 15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400萬元以上至 670萬元未滿

7 年以上未滿 10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280萬元以上至 400萬元未滿

5年以上未滿 7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200萬元以上至 280萬元未滿

3 年以上未滿 5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140萬元以上至 200萬元未滿

1 年以上未滿 3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80萬元以上至 140萬元未滿

未滿 1 年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 30萬元以上至 80萬元未滿



檢舉獎勵措施 -給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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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獎勵措施

不給與獎金情形



檢舉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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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自首自白

97

條文 內容

刑法第 62 條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
規定者，依其規定。

貪污治罪條例
第 8 條

犯第 4條至第 6 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 4條至第 6 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貪污治罪條例
第 11 條第 5 項

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受理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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